統計資料背景說明

資料種類：文化創意及藝術發展統計
資料項目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藝文經費補助情形

一、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：

   *發布機關、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會計室
   *編製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源科
   *聯絡電話：(04) 22289111#25112
   *傳真：(04) 22559032
   *電子信箱：kobejoyce0149@gmail.com
二、發布形式：

   *口頭：

      ( )記者會或說明會

   *書面：

      ( )新聞稿      (  )報表    ( )書刊，刊名：

   *電子媒體：

      ( )線上書刊及資料庫，網址： 
   ( )磁片   ( )光碟片  （(）其他(報表)
三、資料範圍、週期及時效

 *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：凡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及所屬機關歲出預算及代辦經費
執行情形均為統計對象。
 *統計標準時間：以每季終了之資料為準。
 *統計項目定義：

（一）音樂：包括國樂、管絃樂、室內樂、打擊樂、獨奏樂、合唱、獨唱、
           歌劇及上述各種音樂之混合形態的表演。
（二）舞蹈：包括芭蕾舞蹈、現代舞蹈、民族舞蹈、其他形式之舞蹈的表
演。
（三）戲劇：指在舞台上以動作表現故事或思想行為者。包括舞台劇、國
劇、地方戲劇之演出。
（四）綜藝：包括民俗技藝、綜藝之演出。
（五）美術：包括繪畫(含版畫)、雕塑、書法、金石、美術設計、攝影、
工藝及綜合媒材等的展覽活動。
（六）文學：包括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報導文學、兒童文學及讀書會等各
類文學形式之展覽或配合上述文學形式舉辦之各類推廣活動。
（七）公共藝術:包括計劃型公共藝術及教育推廣活動。
（八）人才培訓：本局及所屬文化機構針對各項表演藝術人才計畫性訓練
及各項文化活動導覽人員訓練課程。
（九）講座：係指當月提供之相關演講、座談、研討會、說明會。

（十）調查研究：文化藝術、資產等有關之實地訪查、問卷分析行為。

（十一）社區總體營造：包括人文體驗、節慶活動、藝術傳承、環境學習
        等促進社區藝文發展之活動。

（十二）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：以歷史建築、閒置空間再利用等計畫概念，
        藉由軟體的改善與政策相結合，並透過專業團體與地方上文史團
        體或表演團體的投入，在本市各區輔導成立可以成為博物館及地     

        方文化據點與旅遊資源的表演館或展示館。

（十三）歷史建築：係指未被指定為古蹟，但卻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古建
築物、傳統聚落、古市街集及其他歷史文化遺跡，並經主管機關
登錄備查者。

（十四）古蹟：指依古蹟資產保存法指定、公告之古建築物、傳統聚落、
古巿街，考古遺址及其他歷史文化遺蹟。
     (十五) 其他：上揭未定義之項目與藝術文化相關之活動(補助)者。
   *統計單位：件數、場次、元
   *統計分類：

（一）縱項目：先按表演藝術、視覺藝術與文學、文化基礎工程、文化環境建設、其他分類。表演藝術再分音樂、舞蹈、戲劇、綜藝類。視覺藝術與文學再分美術、文學與公共藝術類。文化基礎工程再分人才培訓、講座、調查研究、社區總體營造類。文化環境建設再分博物館、地方文化館、歷史建築、古蹟類。

（二）橫項目：按補助件數、場次、金額分及截至本季止累計補助件數、場次、金額。

   *發布週期(指資料編製或產生的頻率，如月、季、年等)：季
   *時效(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)：20日
   *資料變革：無
四、公開資料發布訊息：

*預告發布日期：每季終了20日(原訂預告發布日期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則
 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發布)
   *同步發送單位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
五、資料品質：

   *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：由本局文化資源科依據本局及所屬機關
    會計帳冊及憑證資料彙編。。
 *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：本局業務單位及會計室交叉查

核，確保資料合理性。
六、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：表號 11032-03-01-2
七、其他事項：無

